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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按照《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通过公告（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

股东大会、业绩说明会或分析师会议、一对一沟通、电话咨询、广告、媒体、报刊或其

他宣传资料、路演、现场参观、公司网站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进行及时、深入和广泛的

沟通，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二、利润分配政策 

（一）本次发行后的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本公司召开的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修改的《公司章程（草案）》，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1、利润分配的原则 

（1）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充分听取和考虑中小股东

的要求，不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

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3）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2、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1）利润分配的形式与时间间隔：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

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2）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正，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重大投资或重大资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重

大投资或重大资金支出事项指按相关法规及本章程规定，需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事

项。 

（3）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

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

提出具体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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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

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若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持续增

长，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与净资产规模不匹配时，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方案。

公司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

实合理因素。 

（5）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3、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 

（1）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

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决策程序要求等

事宜。 

（2）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并经独立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3）独立董事应当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

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4）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利润

分配方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4、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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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事件，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已经或即将

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者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

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的，应

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经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且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

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发行上市前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差异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在本次发行前股利分配政策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

了公司利润分配的形式与时间间隔、现金分红条件、比例、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等重要

条款，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利润分配的审议程序、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以期兼顾投资

者合理投资回报和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 

三、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经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

润由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享。 

四、股东投票机制的建立情况 

（一）累积投票制度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就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

实行累积投票制。实行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应当分别

进行。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

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机制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

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三）对法定事项采取网络投票方式的相关机制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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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的，视为出席。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其他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其他方式

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

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

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或其他方式，会议主持人应当宣布每一

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股东大会现场、网络及其他表决方式中所涉及的公司、计

票人、监票人、主要股东、网络服务方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务。 

（四）征集投票权的相关机制 

根据《公司章程（草案）》，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

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

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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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声明与承诺 

一、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孟国均  张萌萌  李建设 
 

      

蔡前进  刘锋  张红钦  

      

楚金桥  倪晓  方拥军  

全体监事签名： 

     
 

孙仕浩  孙运良  杨扬 
 

不担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梁涌涛  胡志恒  付作奎 

    

吕永峰  张红军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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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发行人控股股东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法定代表人： 

李毛 

 

 

中国平煤神马化工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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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1-1-432 

 

四、 保荐人（主承销商）声明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法定代表人： 

陈 亮 

 

 

保荐代表人： 

梁 奋                  李雪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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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总裁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的全部内容，确认招股

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说明书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陈 亮 

 

 

保荐机构总裁： 

王 晟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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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招股说明书，确认招股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

师工作报告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 

龙海涛 

 

 

经办律师： 

蔡庆虹              徐新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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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承担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招股说明书，确认招股说明书与本所出具的审计报

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如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报告（如有）及经本所鉴证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等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

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用的审计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如有）、内部

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如有）及经本所鉴证的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杨志国 

 

 

签字注册会计师： 

辛文学赵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月日 

 

 

 



1-1-436 

 

七、 承担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声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机构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已阅读招股说明书，确认招股说明书与本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无矛盾之处。本机构及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对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引

用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招股说明书不致因上述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杨钧 

 

 

签字注册评估师： 

平云青李昌义 

 

 

 

 

 

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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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声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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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投资者可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 

（二）上市保荐书； 

（三）法律意见书； 

（四）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五）公司章程（草案）； 

（六）与投资者保护相关的承诺； 

（七）发行人及其他责任主体作出的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其他承诺事项； 

（八）发行人审计报告基准日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之间的相关财务报表及审阅报

告； 

（九）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十）经注册会计师鉴证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十一）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注册的文件； 

（十二）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和查阅时间 

1、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襄城县煤焦化循环经济产业园 

联系人：付作奎 

电话：0374-8510022 

传真：0374-7359181 

信息披露网址：www.hnsila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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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 8号院 1号楼 7至 18层 101 

电话：010-66568888 

传真：010-66568390 

3、查阅时间 

本次股票发行期内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7:00。 

4、招股说明书查阅网址 

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www.bse.cn 

 

 

http://www.bse.cn/

